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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模式

为确保生产供应顺畅，库存不积压，资金流转安全无风险。依据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公司

制定了一系列的采购制度，主要包括：《采购合同、协议管理制度》《供应商审核管理制度》《生产

物料采购管理制度》《生产物料采购周期管理制度》《物料采购溯源性管理制度》《申请单的撤消和

变更管理制度》

物料采购管理制ᓒ

.ž �
+O �× (™ �É G÷ C] 
˜ �O 1Ñ *6 �f�É3.ž �
 撤消和周期管无溯 无顺全主 应 求 料 金库生 求
ϭ

式
1

应转确确系列．确购模式

应确生产 转确系物料确 采无风体主期溯列
生

保撤消

无 风
生Ӗ

生溯源性 转购购的保管库 的 生⊓
⊓

生列 ，全

⠀

库生料系系 管无 依据 购顺 转 性列 购 生 购系购采系生
列 ，性系险，不





3．销售模式

（1）境内销售

公司的境内销售主要采用“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大部分销售通过经销商来实

现，少部分直接销售至各级医院、体检中心、第三方检测机构等终端客户。公司的营销理念为“直

接推广、间接销售”，即公司通过参加全国性的医学检验会议、地区性的医学检验会议以及在全国

性权威期刊发布公司产品广告等方式提高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认可度，并举办各种产品推广

会、学术研讨会、品牌宣传等营销活动以协助经销商进行产品宣传、推广、谈判，主要依靠经销

商实现最终销售，对于少部分医疗机构由公司直接销售。随着近年来部分区域检验耗材集采模式

的常规化发展，公司积极配合进行内部调整，加强产品竞争力。

（2）境外销售

目前，公司产品已进入中东、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多个地区。公司对国际贸易与合作

中心架构重组，形成“大区管战、客服管建、市场主导、合规先行、综合管理”的运作模式。

公司境外销售模式是主要依托当地经销商进行，在不同国家优先选择主渠道经销商，通过对



其进行专业的培训和提供技术支持，不断培育和壮大经销商队伍来扩展市场。公司与国外经销商

合作主要采用独家代理经销模式，并对经销商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有权甄选或变更经销

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9,232,694,415.54 8,137,141,424.06 13.46 4,256,869,652.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276,714,614.43 6,477,364,992.31 12.34 2,556,920,911.58

营业收入 3,765,916,988.71 2,978,131,605.36 26.45 2,679,435,637.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73,663,074.64 747,793,833.41 30.20 774,163,957.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56,770,319.76 678,434,620.89 41.03 740,208,256.6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61,234,843.42 994,713,153.79 46.90 842,886,756.8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4.23 22.13

减少7.90个百分

点
34.8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66 1.34 23.88 1.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66 1.34 23.88 1.4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17,001,562.13 860,580,645.71 1,017,639,627.62 1,070,695,15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1,482,530.45 241,195,470.74 303,895,597.88 257,089,47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68,975,804.56 233,919,370.72 307,327,926.66 246,547,21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 259,377,417.68 263,092,616.67 411,300,887.88 527,463,921.19



现金流量净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7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03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郑州安图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5,271,186 323,904,473 55.2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Z&F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17,744,404 76,892,416 13.12 0 无 0

境外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2,516,133 38,392,224 6.5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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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中证医疗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323,983 2,466,741 0.42 0 无 0 其他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尚泰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2,441,550 2,441,550 0.42 0 无 0 其他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96,163 2,150,039 0.37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郑州安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股东 Z&F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6,591.7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78,778.54 万元，同比增长

26.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7,366.3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2,586.92 万元，

同比增长 30.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27,671.46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1.66 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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